
关于《北京市深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改革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为落实《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要求，完善维修资金补建、续筹和规范使用的政策体系，健全业主大会决策、业委会（物管会）执行、广大业主监督的运行机制，实现维修资金归集到位，使用高效，监管有力，不断提高维修资金的科学管理水平，建立可持续的住宅维修和更新、改造长效机制。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会同市相关部门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深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改革实施方案》。
二、制定依据
本实施方案主要依据《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住建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北京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
三、制定过程
为做好实施方案的起草工作，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会同相关部门，一是到各区住建（房管）部门及街道、社区、物业小区开展调研，深入了解各部门、单位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和监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充分借鉴外省市成功经验做法，通过调研、电话、上网等方式了解、咨询上海、深圳、成都等城市的政策制定情况，借鉴其先进经验做法；三是与行业专家及业主代表、物业公司等召开座谈会，反复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对实施方案进行了多轮修改完善。现拟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吸纳相关意见后对实施方案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
四、主要内容
（一）开展维修资金补建工作
一是组织售后公房售房单位和各类住宅的购房人开展维修资金补建工作。对于售后公房，有明确售房单位的由售房单位补建，售房单位改制合并的由承继单位补建，售房单位破产灭失的由其上级单位补建。
二是未售公房与其他已缴纳维修资金住房位于同一个物业管理区域的，公房产权单位即业主应参照商品住宅标准补建维修资金。
三是明确有条件下的售后公房维修改造责任。售房单位按照相关标准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或一次性出资的，售房单位按照商品住宅标准将房改房维修资金个人账户补足到位的，新出售的公有住房由购房人即业主按商品住宅标准缴纳维修资金的，房改购房人即业主按照《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承担已售公房的维修和更新、改造责任。
（二）推进维修资金续筹工作
一是业主分户账面维修资金余额不足首期交存额30%的，由业主按照商品住宅标准及时续交。
二是给予相关政策支持，即业主及配偶可申请提取个人住房公积金进行维修资金交存；小区公共收益的50%以上应优先用于补充维修资金账户。
三是对于拒不交纳、续筹维修资金、分摊相应维修费用的业主，在办理所涉及房屋交易、产权登记等相关手续时，应补交专项维修资金及其滞纳金。
（三）严格维修资金首期交存
一是业主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的应在办理入住手续前交存首期维修资金。开发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代收代缴维修资金。未缴存首期维修资金的，开发企业不得交付房屋。
二是业主（购房人）向售房单位购买公有住房时，应按商品住宅标准向售房单位交纳维修资金。
（四）加强维修资金规范使用
一是业委会（物管会）是小区维修资金使用的申请人。业委会（物管会）组织编制维修资金使用方案，并按程序进行公示和业主表决。
二是鼓励存储银行为业主使用维修资金免费提供审价、监理、验收等第三方技术服务。
三是统一规范和简化维修资金使用备案材料，维修资金使用申请人通过维修资金管理系统提交使用申请书、业主共同表决并公示结果等材料，直接在网上备案，一网通办。
（五）其他方面
一是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搭建维修资金信息管理平台，实现资金管理、房屋交易、不动产登记等不同部门数据联网和安全共享，保障维修资金全程在阳光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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